附件2：
第五届全国“TRIZ”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
评审规则及奖项设置说明
一、评审规则说明
1、评审方式
评审采用主审专家制，分为初评和决赛两轮。初评采用函评方式，筛选出合格项目参加决赛。决赛采用会议评审方式，由每个参赛团队对作品进行3分钟介绍（可结合演示），再由专家进行提问。

2、评价指标
（1）发明制作类
· 参赛作品应用“TRIZ理论”情况（30分）
· 构思巧妙、新颖、原创性（20分）
· 结构简单、实用性强（20分）
· 具有市场推广价值（15分）
· 答辩表现(15分)

（2）工艺改进类
· 参赛作品应用“TRIZ理论”情况（30分）
· 构思巧妙、新颖、原创性（20分）
· 工艺简单、可靠、实用性强（20分）
· 具有市场推广价值（15分）
· 答辩表现(15分)

（3）创意设计类
· 参赛作品应用“TRIZ理论”情况（30分）
· 创意观点新颖原创（30分）
· 内容结构清晰、图表设置规范（10分）
· 具有市场推广价值（15分）
· 答辩表现(15分)

（4）创业类
· 具有突出的市场价值（50分）
· 参赛作品应用“TRIZ理论”情况（10分）
· 构思巧妙、新颖、原创性（15分）
· 用户体验良好、实用性强（15分）
· 答辩表现(10分)

（5）指导教师组推广及应用类
·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开展创新方法的推广应用情况（40分）
· 指导大学生应用创新方法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（50分）
· 答辩表现(10分)

3、加分标准
对于已申请专利的作品初评加1分、已授权专利的作品初评加2分（时间截止到2017年3月31日前）；校企成果对接成功的作品决赛加3分。（时间截止到2017年5月12日）；对于获得投融资机构投资的作品决赛加3分。（时间截止到2017年5月12日）
注：该加分标准适用于本次大赛所有的参评项目。
4、评分比重
函审得分占总分的30%，决赛得分占总分的70%。
二、奖项设置说明
大赛将根据学生组参赛作品决赛成绩评出一等奖24个、二等奖90个、三等奖180个。决赛评出的发明制作类前9支队伍、工艺改进类前3支队伍、创意设计类前3支队伍和创业类前3支队伍进入学生组总决赛冲击特等奖。学生组总决赛采取公开答辩的方式，去掉评委打分最高分、最低分数后取平均分，最终评选出特等奖6个。
指导教师组推广及应用类不需要进行总决赛，根据决赛得分进行评比，对总成绩超过60分（不含60分）的项目进行奖励，且奖项数量不做具体限制。
具体奖项设置如下：
发明制作类
“发明制作组特等奖”3名，颁发获奖奖杯、证书；
“发明制作组一等奖”12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发明制作组二等奖”45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发明制作组三等奖”90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工艺改进类
“工艺改进组特等奖”1名，颁发获奖奖杯、证书；
“工艺改进组一等奖”4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工艺改进组二等奖”15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工艺改进组三等奖”30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创意设计类
“创意设计组特等奖”1名，颁发获奖奖杯、证书；
“创意设计组一等奖”4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创意设计组二等奖”15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创意设计组三等奖”30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创业类
“创业类特等奖”1名，颁发获奖奖杯、证书；
“创业类一等奖”4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创业类二等奖”15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创业类三等奖”30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指导教师组推广及应用类
“创新方法教学成果优秀奖” 若干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其他奖项
“优胜奖”若干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创新成果转化奖”若干名，颁发获奖证书；
“优秀组织单位奖”若干名，颁发获奖奖牌；
“优秀组织工作者”若干名，颁发获奖证书 。
补充说明
申报作品数量不足设置奖项数量150%以上时，组委会有权对获奖作品名额进行相应调整。
